
关于完善昆阳街道办事处汉营宝莹萱园陵公墓
服务区建设用地手续的建议

一、基本情况

昆阳街道办事处汉营村委会根据晋宁区人民政府文件，晋政

复【2010】158 号及区民政局（批复）晋民复【2010】6 号批复，

于 2010 年 10 月在西汉营村马鞍雀山建设汉营宝莹萱园陵公墓，

该公墓属于农村公益性公墓，批复建设面积为 408 亩。一期工程

开发使用面积为 12 亩，先后投入建设资金 655 万元，修建墓位

2869 个，墓地绿化面积达 90%，园区道路通畅，做到当年建设

当年投入使用。通过十多年的经营管理，汉营宝莹萱公墓由于品

质好、价格低、服务到位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，成为晋宁区农村

居民死后进入公墓的首选，同时也是工业园区和基础设施建设涉

及坟墓搬迁的首选之地。截止 2024 年底已售出墓位 1125 个。

为了给家属提供长期的祭扫服务协助，为家属提供一个的遮

风避雨和休息的场所，汉营村委会计划在汉营宝莹萱公墓建设一

个服务区，建设用地约 1 亩左右，服务区内设有：接待中心、休

息区、公厕、停车场等服务设施，但是因为该地块属于林地，土

地性质不符，所以一直建设不了。

二、建议

建议晋宁区自然资源局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，为汉营宝莹萱

公墓服务区建设用地办理相应的用地手续。


